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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2015 年基金管理活動調查（基金調查）的主要結果概述 

  

173,930
億元* 

2015 年基金管理業務合

計資產  

▼ 1.6%** 

*******
 

 

 

 

 

  

 
 
 
 
 
 

 
 

 

  

                                                
*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所有金額均以港元計。 
**

 百分比變動為 2015年 12月的數據與 2014年 12月的數據之間的比較。 
*** 百分比變動為 2016年 3月的數據與 2015年 3月的數據之間的比較。 
****  資產管理核心業務包括資產管理、研究及買賣。 

9,038 

12,587 

16,007 

17,682 

 -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十億元

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

17,393
(-1.6%)

55.7%
68.5%

58.4%

海外投資者的資金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 投資於股票 

基金管理業務 資產管理業務 

▲
10.1%**

•獲發牌提供資產管理服務
的法團

▲
4.3%**

•從事資產管理核心
業務的人數****

▲
10.4%***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
單位信託及互惠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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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的組成部分 

 

 
 
 圖例： 

 房地產基金：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註：  

1. 保險公司所管理的資產並不包括分判或轉授予香港其他持牌法團或註冊機構管理的資產。 

2. 於以往的報告中使用的“其他私人銀行業務”一詞已改為“私人銀行業務”，以更確切地反映該業務性質。 

 

 

  

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 
 

173,930 億元 

 

基金管理業務（不包括房地產基金） 
 

171,930 億元 

房地產基金的 

市值 

2,000 億元 

 

資產管理業務 
 

122,590 億元 

註冊機構的 

私人銀行業務（註 2） 
 

36,660億元 

 

持牌法團的 

基金顧問業務 
 

12,680億元 

 

保險公司 

（註 1）

4,680億元 

註冊機構 

 

9,360 億元 

持牌法團 

 
108,550 億元 



 

 3 
 

II. 調查報告 

引言 

1. 證監會自 1999年起每年進行這項基金調查，以收集有關香港基金管理業概況的資料和數據。

這些資料有助證監會制訂政策及進行工作規劃。 

2. 調查涵蓋香港以下三類機構的基金管理活動： 

(a) 獲證監會發牌從事資產管理和基金顧問業務的法團（統稱“持牌法團1”）；  

(b) 從事資產管理及私人銀行業務的銀行（統稱“註冊機構2＂），其基金管理活動須與持牌法

團一樣受相同的監管制度（即《證券及期貨條例》）規管；及 

(c) 根據《保險公司條例》註冊但並非獲證監會發牌的保險公司3。這些公司提供的服務構成

《保險公司條例》附表 1第 2部所界定的長期業務，並從資產管理業務賺取總營運收入。 

3. 我們向持牌法團發出基金調查問卷（問卷），並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和香港保險業聯會的協助

下，將問卷分別發給註冊機構和有關保險公司，查詢他們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為止的基金

管理活動。註冊機構和保險公司的問卷與持牌法團的問卷內容大致相同，當中只涉及輕微改動

以反映問卷對象的不同業務性質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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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概況 

1. 共有 621家機構就問卷作出回應，並表示曾在調查期內從事資產管理、基金顧問及／或私人銀

行業務，當中包括 555家持牌法團、45家註冊機構及 21家保險公司。 

持牌法團  

2. 上述 555家持牌法團從事資產管理業務及／或曾為基金或投資組合提供顧問服務，其業務活動

的分項數據如下： 

只從事資產管理業務的回應者 359 

只從事基金顧問業務的回應者 56 

同時從事以上兩類業務的回應者 140 

 555 

 

註冊機構  

3. 至於 45家從事資產管理及／或私人銀行業務的註冊機構，其業務活動的分項數據如下： 

只從事資產管理業務的回應者 4 

只從事私人銀行業務的回應者 20 

同時從事以上兩類業務的回應者 21 

 45 

 

保險公司  

4. 是次調查共有 21家非證監會發牌的保險公司參與，其服務涵蓋財富管理、人壽及年金，以及退

休計劃產品等長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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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1. 在過去一年，環球股票、商品、債券及貨幣市場動

盪。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香港的基金管理業務

合計資產4按年微跌 1.6%至 173,930億元。 

2. 上述跌幅是由於資產價格下跌而導致資產管理業務總

值減少，以及數名回應者對其基金顧問業務作出組織

性調整所引起。 

3. 亞洲區內財富持續增長。私人銀行業務於 2015年增

長逾 18%至 36,660億元。私人財富管理業務（包括

私人銀行業務，以及構成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一

部分的私人客戶基金）總值達 47,750億元，較去年

上升 4.3%。 

4. 雖然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輕微下跌，但獲發牌於香

港提供資產管理服務的法團數目在 2015年仍然上升

10.1%，從事資產管理核心業務的人數亦按年上升

4.3%。 

5. 2015年，香港致力維持其作為主要國際基金管理中

心的地位： 

(a) 海外投資者持續成為香港基金管理業務的主要資

金來源，佔相關業務的 68.5%。香港監管架構穩

健，產品創新，繼續吸引國際投資者。 

(b)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佔資產管理業務的比例，在過

去三年持續上升，現為 55.7%。憑藉資產管理公

司善用其對亞太區市場（尤其是內地及香港）的

專業知識，香港日漸成為進行資產管理活動的首

選地點。 

(c) 香港是全球主要的股本集資中心之一。在香港管

理的資產當中，超過 58%投資於股票。 

 

(d) 內地公司於 2015年持續積極地在香港市場開拓

業務。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內地相關集團在

香港成立的持牌法團和註冊機構數目按年上升

15.4%。

47,750 億元 
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 10.1% 

$4,775 bn 
持牌法團 － 第 9 類受規管活動 

▲ 4.3% 
從事資產管理核心業務的人數 

68.5% 
海外投資者的資金 

55.7%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58.4%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 投資於股票 

▲ 15.4% 

 
與內地有關的持牌法團及註冊

機構數目 

173,930 億元 
2015 年基金管理業務合

計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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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證監會認可的單位信託

及互惠基金的總數上升 4.3%，當中在香港註冊成

立的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的數目按年上升 10.4%

至 656隻。香港仍然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exchange-traded fund，簡稱 ETF）的主要市

場；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按市值計算‡，香

港是亞洲第二大的 ETF市場。 

6. 展望將來，證監會將繼續促進香港發展成為一個提供

全方位服務的全球資產管理中心。證監會現正積極推

行各項政策，以優化香港資產管理業務市場的基礎設

施。隨著具開創性的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成功落

實，證監會將繼續研究與其他司法管轄區訂立類似的

合作安排。其他舉措包括就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引入全

新的法律及監管框架，以及發展網上及另類基金分銷

平台。此外，證監會現正與業界緊密合作，以求提供

更多不同種類的基金產品予本地及國際投資者。近期

的例子包括槓桿及反向產品和原油期貨 ETF。

  

                                                
‡
 不包括 SPDR金 ETF。 

▲10.4% 

bnasdasd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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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 

 

 

表 1：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 

 
 

 

 

 
 
有關 2015年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的分項數據，請參閱第 22頁的附錄。 

  

12,259 

3,666 

1,268 

9,038

12,587
(+39.3%) 

16,007
(+27.2%) 

17,682
(+10.5%) 

200 

 -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18,000

 20,00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十億元

持牌法團、註冊機構及保險公司的資產管理業務 註冊機構的私人銀行業務

持牌法團的基金顧問業務 房地產基金的市值

17,393
(-1.6%)

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173,930億元）

2015 年，香港的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按年下跌 1.6%。  

資產管理業務下跌 4%至 122,590億元。 

 

Asset management business decreased by 4.0% to $12,259 b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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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市場參與者性質劃分： 

 

(a) 2015年，持牌法團的資產管理業務及基金顧

問業務所涉及的資產總值為 121,230億元，

按年下跌 6.2%。持牌法團的資產管理業務微

跌 4%至 108,550億元，而其基金顧問業務則

下跌 21.3%至 12,680億元。調查顯示上述跌

幅，主要是資金外流、市場波動、資產市值

下降及業務調整所致。然而，在亞洲（特別

是在內地）擴展業務所錄得的資金流入，抵

銷了部分跌幅。 

(b) 註冊機構的資產管理業務及私人銀行業務所

涉及的資產總值為 46,020億元，增幅為

12.1%。資產管理業務下跌 7.2%至 9,360億

元，而私人銀行業務則上升 18.4%至 36,660

億元，主要因為來自私人銀行客戶的資金持

續流入，及香港的私人銀行業務進一步擴

展。 

(c) 根據保險公司呈報的資料，其資產管理業務

總值為 4,680億元，上升 3.5%，主要是由於

傳統壽險業務及退休計劃業務錄得正常增長

所致，惟部分增幅卻被相連長期業務於 2015

年的下跌所抵銷。 

 
 
 
2. 截至 2015年底，獲發牌提供資產管理服務（即第 9類受規管活動）的法團數目，由去年同

期的 1,031家增加 10.1%至 1,135家，超越了其他獲發牌從事受規管活動的法團數目。在

104家新獲發牌提供資產管理服務的法團當中，19.2%來自內地，而 7.7%則來自海外。年

內，個人獲發牌提供資產管理服務的數目由一年前的 7,729名增至 8,572名，增長 10.9%。

截至 2016年 3月底，獲發牌提供資產管理服務的法團及個人的數目分別進一步增至 1,153

家和 8,714名。 

  

12,920 
(73.9%)

4,104 
(23.5%)

452 
(2.6%)

持牌法團

註冊機構

保險公司

2014

基金管理業務（不包括房地產基金）（171,930億元）

表 2A：基金管理業務（不包括房地產基金）  

－ 按市場參與者性質劃分 

（2015年與 2014年比較）（以十億元計） 

 
 
 

 

12,123 
(70.5%)

4,602 
(26.8%)

468 
(2.7%)

持牌法團

註冊機構

保險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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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B：  基金管理業務（不包括房地產基金） ─ 按資金來源劃分 

 

3. 雖然由上一年的 124,040億元下跌約 5%至 2015年的 117,800億元，源自海外投資者的資

金仍然是香港基金管理業務的主要來源，佔相關業務的 68.5%，反映香港繼續保持其作為亞

洲主要銷售及分銷中心的地位。 

  

基金管理業務（不包括房地產基金）（171,930億元）（續）

36.7%
35.4% 28.1% 29.0% 31.5%

63.3%

64.6%

71.9%

71.0% 68.5%

 -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18,000

 20,00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源自香港投資者 源自非香港投資者

12,413

8,914

15,830

17,476

5,413

11,780

17,193

十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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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A： 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 – 按基金類別劃分（2015 年）    

 

表 3B： 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 － 按基金類別劃分 

（2015年與 2014年比較） 

 
4. 機構性基金、證監會認可零售基金及其他基金§的總值繼續佔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總值

超過 60%。縱然經濟前景不明朗及市場波動導致淨現金外流，其他基金及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於 2015年仍然分別錄得 0.5%及 4.9%的輕微升幅。  

                                                
§
 其他基金主要包括海外零售基金、對沖基金、私募股權基金及保險投資組合。 

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135,270億元）

573 

1,484 

1,372 

1,455 

1,806 

4,270

3,421 

601 (+4.9%)

1,109 (-25.3%)

1,302 (-5.1%) 

1,401 (-3.7%)

1,549 (-14.2%)

4,292 (+0.5%)

3,273 (-4.3%)

 -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強積金

私人客戶基金

退休基金

政府基金

證監會認可零售基金

其他基金

機構性基金

2015

2014

十億元

 

退休基金

(9.6%)
強積金

(4.4%)

機構性基金

(24.2%)

私人客戶基金

(8.2%)

證監會認可零售基金

(11.5%)

其他基金

(31.7%)

政府基金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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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資產管理業務 ─ 按管理地區劃分 

 
5. 資產管理業所必需的基礎設施及服務，在香港仍然有殷切需求。在香港管理的資產佔整體比

例於過去三年持續上升，於 2015年達 55.7%，相關資產金額則由 2014年的 68,560億元按

年微跌 0.5%至 68,230億元。 

6. 香港繼續吸引更多基金在本地註冊成立。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在香港註冊成立的證監

會認可基金數目，由一年前的 594隻增加 10.4%至 656隻，而於同期證監會認可的單位信

託及互惠基金總數，則由 2,045隻增加 4.3%至 2,133隻。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的成

功，鼓勵了基金經理以香港作為其基金的註冊地，以便打進內地及本港市場。 

  

資產管理業務（122,590億元）

66.8% 

69.2% 51.0% 

53.7% 55.7%

33.2%

30.8%

49.0%

46.3%
44.3%

 -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管理業務 分判或轉授予其他辦事處／第三者管理的資產管理業務

十億元

5,762

8,246

11,417

12,770
12,259

5,436

6,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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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A：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 按投資地域劃分 

 
7. 2015年，仍然有超過 70%在香港

管理的資產投資於亞太區。 

8. 內地及香港仍然是在香港管理的

資產所首選的投資地區。於 2015

年，投資在這兩個市場的資產達

34,270億元，佔在香港管理的資

產總值 50.2%。 

9. 香港的基金經理進一步分散投資

至亞太區以外地方（尤其是歐美

市場），於 2015年相關資產由一

年前的 18,820億元增加 3.2%至

19,420億元。 

                                                
 未能提供內地及香港更詳細的分項數據。 

77.9%

80.0% 74.6%

72.5% 71.5% 

22.1%

20.0% 25.4% 

27.5% 28.5%

 -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投資於亞太區 投資於亞太區以外地方

6,856

3,851

6,823

5,707 5,827 1,942

4,881

十億元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68,230億元）

 

表 5B：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 按投資地域劃分 

（2015 年） 

內地及香港

(50.2%)

日本

(6.2%)

亞太區其他地方

（包括澳洲及新

西蘭）

(15.2%)

北美洲（美國及

加拿大）

(14.6%)

英國及歐洲

(7.0%)

其他地區

(5.5%)

未能識別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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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C：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 按投資地域劃分（2015 年與 2014 年比較） 

 
10. 香港是全球主要的股本集資中心之

一。2015年，在香港透過首次公開招

股所籌集的資金合共達 2,613億元，

加上具開創性的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

聯互通機制試點計劃（滬港通），吸

引更多資產管理公司投資於股票市

場。於 2015年在香港管理的資產當

中，58.4%投資於股票，19.3%則投資

於債券。 

11. 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以總資產淨

值計算，證監會認可的單位信託及互

惠基金大部分為股票基金，佔

47.7%，而債券基金及其他基金則分別

佔 33.2%及 19.1%。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68,230億元）（續）

表 5D：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 按所投資資產的類別劃分

（2015 年） 

現金及貨幣市場

(13.6%)

債券

(19.3%)

另類投資／

衍生工具

(2.4%)集體投資計劃

(6.3%)

股票

(58.4%)

56 

423

410 

451 

952 

1,061 

3,503

91 (+62.5%)

378 (-10.6%)

420 (+2.4%)

477 (+5.8%)

996 (+4.6%)

1,034 (-2.5%)

3,427 (-2.2%)

 -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未能識別

其他地區

日本

英國及歐洲

北美洲 ( 美國及加拿大 )

亞太區其他地方 ( 包括澳洲及

新西蘭 )

內地及香港

2015

2014

十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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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資金（47,750億元） 

表 6 － 源自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資金 

 
12. 為提供更全面的分析，私人財富管理業務同時包括註冊機構的私人銀行業務，及持牌法團和

註冊機構的私人客戶基金。 

13. 亞洲的高資產淨值個人數目持續大幅增長。2015年，源自私人客戶的資金（當中包括私人銀

行業務（36,660億元）及私人客戶基金（11,090億元））達 47,750億元，較去年上升

4.3%。 

 

14. 香港仍然是管理亞洲區內財富的理想地點。豐富經驗和知識的銷售及市場推廣專才、創新的

產品、穩健的監管制度、可靠的司法制度，以及簡單且透明的稅制，吸引高資產淨值客戶、

私人銀行及家族財富管理機構在港投資，使香港成為亞太區的私人財富管理樞紐。  

90.3% 
74.5% 75.5% 

67.6%

76.8%

9.7%

25.5% 24.5%

32.4%

23.2%

 -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註冊機構的私人銀行業務 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的私人客戶基金

3,596

2,505

3,646

4,579

3,666

1,109

4,775

十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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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15年，香港的房地產基金市場持續

發展。上市房地產基金於年內進行了

多項收購及發展活動，涉及的總代價

逾 240億元。截至 2015年 12月 31

日，恒生房地產基金總回報指數亦錄

得逾 7%的升幅。 

16. 所有證監會認可房地產基金的市值於

2015年保持平穩。 

 
 

  

  

124

174 177

206
200

0

50

100

150

200

25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十億元

證監會認可房地產基金（2,000億元）

表 7：證監會認可房地產基金的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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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B：基金管理業從業員概況 ─ 按職能劃分  

（2015年與 2014年比較） 

 
17. 香港仍然是區內主要的基金分銷中心。資產管理業擁有多元化的專業人才，支持香港發展成

為一個提供全方位服務的全球資產管理中心。基金管理業的從業員總數由 2014年的 34,300

人上升 1.8%至 2015年的 34,921人，而從事銷售及市場推廣業務的從業員人數佔基金管理

業的從業員總數的 69.3%。受惠於某些嶄新舉措（例如滬港通以及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

排），資產管理核心業務（包括資產管理、研究及買賣）的專才人數持續增長。2015年從

事資產管理核心業務的從業員人數合共上升 4.3%。 

基金管理業從業員概況（總數：34,921人）

表 8A：基金管理業從業員概況 ─ 按職能劃分（2015 年） 

（2015年與 2014 年比較）Chart 8A:  Fund Management Business Staff Profile - 

by Job Function (2015) 

企業策劃及商業管理

(2.1%)

買賣及／或交易

(3.0%)

研究／分析

(4.2%)

資產管理

(5.9%)
其他

(7.2%)

基金行政

(8.3%)

銷售及市場推廣

(69.3%)

653

994

1,334

2,066

2,209

2,905

24,139

728 (+11.5%)

1,043 (+4.9%)

1,464 (+9.7%)

2,074 (+0.4%)

2,512 (+13.7%)

2,895 (-0.3%)

24,205 (+0.3%)

 -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企業策劃及商業管理

買賣及／或交易

研究／分析

資產管理

其他

基金行政

銷售及市場推廣

2015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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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香港作為卓越的人民幣離岸中心的角色 

1. 香港在人民幣邁向國際化及成為廣泛使用貨幣的過程中擔當了舉足輕重的角色。2004年，香

港率先開拓離岸人民幣業務，自此成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提供各種各樣的人民幣

產品和服務。 

 

以人民幣計價及相關的零售產品 

 
 
  

                                                
^
   人民幣合資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enminbi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簡稱 RQFII）╱滬港通非上市基金和 ETF以人

民幣計價，並透過 RQFII額度、滬港通或同時使用該兩個渠道主要投資於內地證券市場。 
†
  有關數據以“每份產品資料概要只涉及一項產品”為計算基礎。 


  其他證監會認可人民幣投資產品包括人民幣離岸點心債券╱固定收益非上市基金、人民幣離岸點心債券 ETF、人民幣黃金 ETF、具

人民幣特色的紙黃金計劃及人民幣房地產基金。 

662
720

1,053

1,158

1,010

 -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資料來源：金管局年報

人民幣十億元

RQFII／滬港通

ETF 
(29.3%)

其他ETF

(70.7%)

香港ETF市場截至2016年3月31日的平均每日成
交額

證監會認可人民幣投資產品數目

（2015 年3月31日與2016年3月31日比較）

人民幣存款及未償還存款證總額

20

68

91

0

19

25

69

80

27

2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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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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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RQFII／

滬港通ETF^

RQFII／

滬港通非上市基金^

具人民幣特色的非上市

結構性投資產品

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

安排下的獲認可內地基金

其他

2015年3月31日

2016年3月3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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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公司積極在香港市場開拓業務 

 
 
 
 
 

   

 
 

 

截至2015年底在香港管理並源自合資格境內機
構投資者（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簡稱QDII）的內地資產（1,450億元）
–按投資地域劃分

截至2016年3月31日由內地相關集團在香港成立

的持牌法團或註冊機構（270家）

由內地相關集團管理的證監會認可基金數目

106

161

194

253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83
(+11.9%)

其他類型內地公司

(109)

內地保險公司

(13)

內地基金管理公司

(25)

內地期貨公司

(12)
內地證券公司

(111)

▲15.4% 

香港

(44%)

亞太區其他地方

(10%)

北美洲、

歐洲及其他地區

(4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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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近期發展及行業前景 

2015年，證監會推出了以具開創性的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為核心的新策略，致力於打造香港

成為全球資產管理中心。有關策略旨在令香港成為一個提供全方位服務的全球資產管理中心，提

供全面的服務。 

 

 

 

 

 

 

 

 

 

 

 

 

 

 

 

2016年6月，立法會通過《2016年證券及期貨(修訂)條例草
案》，將新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結構引入香港。此舉將提供
多一項基金結構選擇，讓開放式投資基金除了以單位信託形
式成立外，亦能以公司形式成立，從而令基金經理在成立基
金方面享有更大的靈活性。此舉預期可提升香港作為國際資
產管理中心的吸引力。證監會作為負責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的
註冊及監管的主要監管機構，將會透過引入相關附屬法例和
規例，以協助政府建立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制度。

開放式
基金型公司

內地在香港市場的參與日益活躍  

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是證監會策略的一個核心部分，以
吸引投資基金選擇香港作為首選註冊地，從而提升香港作為
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基金互認安排已於2015年7月1日正式運
作，為香港的資產管理業帶來了龐大機遇。有關安排至今運
作順暢，並為擴大內地與香港的市場融合及聯繫奠定基石。
截至2016年6月30日，證監會及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在基
金互認安排下分別認可了37隻內地基金及六隻香港基金。

隨著與內地的基金互認安排的成功落實，證監會將會進一步
研究與其他海外機構訂立資產管理合作安排。

與內地及
其他司法管
轄區的基金
互認安排

發展香港成為在岸基金管理樞紐及基金註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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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會定期檢討其基金認可程序，並尋求在可行的範圍內加
以改善，以期推動基金提供者遵守有關規定，以及在不削弱
投資者保障的前提下縮短處理新基金申請的整體時間。為進
一步優化新基金申請的認可程序，證監會在2015年11月9日
實施一項新措施（優化程序），並試行六個月。

在試行期間，基金申請的質素普遍上有所提升，申請人的回
應更見及時，故整體處理時間得以縮短。優化程序獲得業界
廣泛支持。隨著試行期結束，由於成效理想，優化程序在
2016年5月9日正式獲採納，並擴展至內地基金根據基金互認
安排所提出的認可申請。

優化基金
認可程序

證監會現正與業界攜手合作，鼓勵發展和使用另類基金分
銷平台。舉例來說，證監會現正與政府及香港交易及結算
所有限公司探討建立一個以交易所為基礎的基金分銷平台
的可能性。證監會亦就網上基金分銷平台對合適性規定進
行檢討，並擬向業界發出進一步指引。

香港的分銷平台經擴大後，預計會為零售基金分銷鏈帶來
更大競爭，繼而令收費更具競爭力，及為投資者帶來更多
選擇。

多元化的基金
分銷管道

解決結構性事宜、優化基金認可程序及促進產品創新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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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品創新方面，證監會在2016年2月發出一份通函，當中
列出證監會在考慮認可以ETF為結構的槓桿及反向產品時所
依據的規定。該等規定旨在保障投資大眾的利益，及維護香
港市場穩健。

證監會在2016年6月認可首批槓桿及反向產品。此外，證監
會分別在2016年4月及6月認可首隻原油期貨ETF及首批採用
多櫃台模式的ETF。這些產品令市場的產品種類更多元化，
及為投資者帶來更多選擇，亦標誌著香港ETF市場發展的一
個重要里程碑。

槓桿及反向
產品、原油
期貨 ETF

為緊貼國際監管發展，證監會現正重點優化現行資產管理
業的相關規例，包括資產管理公司及中介人涉及佣金和獨
立意見的操守、穩妥保管基金資產及流動性管理。證監會
計劃於今年稍後時間展開公眾諮詢。

優化現行
資產管理業的
相關規例

維持有效監管框架以保障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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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15 年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的分項數據 

 

（十億元） 持牌法團  註冊機構  保險公司  總計 

資產管理業務 10,855  936  468  12,259 

基金顧問業務 1,268  -  -  1,268 

私人銀行業務 -  3,666  -  3,666 

基金管理業務（不包括房地

產基金） 
12,123  4,602  468  17,193 

證監會認可房地產基金 200  -  -  200 

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 
12,323  4,602  468  17,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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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持牌法團”指根據《證券及期貨條例》第 116或 117條獲批給牌照可以在香港進行受規管活動的法團。 

 
2  “註冊機構”指根據《證券及期貨條例》第 119條註冊的認可財務機構。 “認可財務機構”指《銀行業條例》（第 155章）第 2(1)

條所界定的認可機構。 

 
3  “保險公司”指根據《保險公司條例》（第 41章）註冊而所提供的服務屬於《保險公司條例》附表 1第 2部所界定的長期業務的保

險公司。這些保險公司並非由證監會發牌。 至於同時獲證監會發牌的保險公司，他們所呈報的管理資產被納入持牌法團一組。 

 
4  “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包括基金管理業務及證監會認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房地產基金）管理業務。 

 
 “基金管理業務”包括資產管理、基金顧問業務及私人銀行業務。 

 

 “資產管理”指：  

(i) 提供某些服務，而提供有關服務構成《證券及期貨條例》附表 5所界定的由持牌法團和註冊機構進行第 9類受規管活動（不

包括本身亦獲證監會發牌或註冊的客戶的資產）；及 

(ii) 因提供屬於《保險公司條例》（第 41章）附表 1第 2部所界定的長期業務的服務而進行的財務資產管理（不包括分判或轉授

予香港其他持牌法團／註冊機構管理的資產），但以上不包括房地產基金的管理、基金顧問業務及私人銀行業務，而“管理資

產”或“管理的資產”亦須以相同方式解釋。 

 

 “基金顧問業務”指純粹就基金／投資組合提供投資顧問服務，但不包括提供研究服務。提供投資顧問服務構成《證券及期貨條

例》附表 5所界定的第 4類及／或第 5類受規管活動。該類服務一般提供予管理全球或地區投資組合，並需要香港的基金經理或

其代表就有關全球或地區投資組合的香港部分或特定地域部分提供專家意見的海外基金經理。 

 

 “私人銀行業務”指註冊機構以並非屬於第 9類受規管活動的方式，向私人銀行客戶提供財務服務， 當中包括完全因為進行第 1

類及／或第 2類受規管活動而附帶提供代客戶管理證券及／或期貨合約投資組合的服務。 

 
 
 

 
 

 

                                                
 
 
 
 
 
 
 
 
 


